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第20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0项整改任务：2022年全市地下水开发利用控制指标为13.68亿立方米，实际取水量16.36亿立方米，52个地下水管理单元中有24个超管控指标，22个超水量管控指标的单元共超管控目标取水4.39亿立方米。

	责任单位
	林西县党委和政府

	整改目标
	坚持量水而行、节水优先，2024年-2025年全市超水量管控指标的单元数量较2022年有所减少。

	整改措施
	（1）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求，实行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，联合农牧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，调整种植作物和种植结构，降低作物耗水量，严格控制农业用水。
（2）全力推进“节水行动”，严格落实《赤峰市“四水四定”实施方案》、《赤峰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“一旗（县、区）一策”》，坚决推动农业节水增效、工业节水减排、城镇节水降损。
（3）强化取用水审批管理，对超管控指标的管理单元区域实施取水许可限审限批，除城乡居民生活或者供热管网补水等特殊情形外，被限批区域暂停审批新增取用地下水。


	完成情况
	（1）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求，实行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，严格控制农业用水。2024年联合农牧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6.2万亩，2025年继续开展9.02万亩，我县地下水用量得到有效控制。
（2）全力推进“节水行动”。2025年8月20日，林西县委、县政府印发了《林西县落实“六个行动”任务清单》，包括县水利局牵头的“节水行动”，截止11月底，我局协调完成了十二吐乡设施农业节水样板试点打造、富邦铜业节水型企业创建、城区自来水老旧管网更新改造等任务，促进了农业节水增效、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的有效落实。
（3）强化取用水审批管理。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地下水管理单元水位水量评估结果的通知》（内水资[2025]49号）文件，2025年我县三个地下水管理单元均不超管控指标，不属于限审限批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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